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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總說明 

行政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並定自同年五月一日施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為因應一百十一年六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增訂第五十七條第六項規

定其他訴訟關係人亦得以科技設備將訴訟文書傳送於行政法院之授權依

據，及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以科技設備傳送書狀者，其效力與提出

經簽名或蓋章之書狀同，定自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施行，爰擬具本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配合司法院電子服務認證系統更名而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

條） 

三、修正本辦法適用對象之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十三條） 

四、配合本法第五十七條增訂第六項規定，酌修附件格式之文字。（修正

條文第六條及附件） 

五、明定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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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行政訴

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五十七條第四項、第六

項及第八十三條第二項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行政訴

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五十七條第四項、第八

十三條第二項、第一百

五十六條及第一百七十

六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三百零五條第八項訂定

之。 

配合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

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

（下稱本法）增訂第五十

七條第六項之授權依據，

並刪除不再適用之本法及

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另

本法已增訂第五十八條第

二項以科技設備傳送書狀

效力之規定，併此敘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使用

科技設備傳送，指傳送

方以下列各款所列方

式，將法院文書、當事人

或代理人書狀（含所附

證據、委任書及附屬文

件）、證人或鑑定人書面

陳述及具結文書，以及

其他訴訟關係人之訴訟

文書進行傳輸，接收方

可於其科技設備上收受

該文書或其相同型式及

內容之影本者： 

一、司法院電子訴訟文

書（含線上起訴）服

務平台（以下簡稱

司法院服務平台）。 

二、電信傳真。 

三、電子郵遞設備。 

使用司法院服務平

台傳送訴訟文書者，應

先向司法院申請該平台

之使用帳號，並同意遵

守服務條款，以取得辨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使用

科技設備傳送，指傳送

方以下列各款所列方

式，將法院文書、當事人

或代理人書狀（含所附

證據、委任書及附屬文

件）、證人或鑑定人書面

陳述及具結文書，以及

其他訴訟關係人之訴訟

文書進行傳輸，接收方

可於其科技設備上收受

該文書或其相同型式及

內容之影本者： 

一、司法院電子訴訟文

書（含線上起訴）服

務平台（以下簡稱

司法院服務平台）。 

二、電信傳真。 

三、電子郵遞設備。 

使用司法院服務平

台傳送訴訟文書者，應

先向司法院電子服務認

證系統申請登入平台之

帳號及密碼，並同意遵

配合司法院電子服務認證

系統更名為「司法院整合

服務入口網」，並考量該系

統日後因擴增服務或內容

而變更名稱，爰就第二項

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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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確認電子文件簽署

人之身分、資格。適用之

行政訴訟事件範圍、操

作方式、步驟及使用規

範均依司法院服務平台

公告所定。 

法院裁判書正本及

其確定證明書不得以電

信傳真或電子郵遞設備

傳送。 

守服務條款，以取得辨

識及確認電子文件簽署

人之身分、資格。適用之

行政訴訟事件範圍、操

作方式、步驟及使用規

範均依司法院服務平台

公告所定。 

法院裁判書正本及

其確定證明書不得以電

信傳真或電子郵遞設備

傳送。其確定證明書不

得以電信傳真或電子郵

遞設備傳送。 

第三條 法院應設置可供

接收及傳送文書之科技

設備，將司法院服務平

台網址及法院傳真號

碼、電子信箱帳號公告

週知，並指定專人處理

本辦法所定有關文書傳

送之事務。 

當事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傳送至非法院公

告之號碼及位址，不生

依本辦法提出書狀之效

力。 

第三條 法院應設置可供

接收及傳送文書之科技

設備，將司法院服務平

台網址及法院傳真號

碼、電子信箱帳號公告

週知，並指定專人處理

本辦法所定有關文書傳

送之事務。 

當事人傳送至非法

院公告之號碼及位址，

不生依本辦法提出書狀

之效力。 

法院公告周知之司法院服

務平台網址、傳真號碼及

電子信箱帳號，屬當事人

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依本辦

法傳送書狀之應遵循事

項，若其他訴訟關係人傳

送至非法院公告之號碼及

位址，依本法第五十七條

第六項準用第五項規定，

不生依本辦法提出書狀之

效力，爰修正第二項。 

第六條 以電信傳真或電

子郵遞設備傳送文書之

傳送方，應於傳送之訴

訟文書前添附首頁，記

載傳送文書之名稱、頁

數、案號、股別、傳送者

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回

傳文書之傳真號碼或電

子信箱帳號及其他法院

認為應載明之事項，其

格式如附件。 

第六條 以電信傳真或電

子郵遞設備傳送文書之

傳送方，應於傳送之訴

訟文書前添附首頁，記

載傳送文書之名稱、頁

數、股別、案號、當事人

姓名、傳送者姓名、聯絡

電話號碼、回傳文書之

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帳

號及其他法院認為應載

明之事項，其格式如附

件。 

配合附件格式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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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當事人或其他

訴訟關係人以科技設備

傳送書狀未依本辦法為

之，不生書狀提出之效

力者，法院無須保存於

訴訟卷宗。 

前項規定不生提出

效力之書狀，係起訴狀、

上訴狀或聲請狀、抗告

狀者，不生事件繫屬法

院之效力。 

第一項情形，法院

應以適當方式通知該傳

送書狀之人。但無法通

知或已依第十條第一項

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以科技設備同時

或先後傳送相同或實質

內容相同之書狀於同一

法院時，視為提出一份

書狀，由法院合併處理；

其先後傳送者，以第一

次傳送於法院時發生書

狀提出之效力。 

第十三條 當事人以科技

設備傳送書狀未依本辦

法為之，不生書狀提出

之效力者，法院無須保

存於訴訟卷宗。 

   前項規定不生提出

效力之書狀，係起訴狀、

上訴狀或聲請狀、抗告

狀者，不生事件繫屬法

院之效力。 

   第一項情形，法院

應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

人。但無法通知或已依

第十條第一項通知補正

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以科技設備

同時或先後傳送相同或

實質內容相同之書狀於

同一法院時，視為提出

一份書狀，由法院合併

處理；其先後傳送者，以

第一次傳送於法院時發

生書狀提出之效力。 

配合本法第五十七條增訂

第六項規定而修正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之適用對象。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

月十五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一百十一年六月

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

本法，定自一百十二

年八月十五日施行，

爰新增第二項，明定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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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文書使用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作業辦法第六條附件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文書傳送（回傳）之首頁格式（橫式） 

首頁 
法院案號及股別： 

傳送文書名稱：                      ／頁數（不含本首頁）： 

傳送文書日期： 

傳送方（包括傳送之當事人、其他訴訟關係人或法院）稱謂、姓名或名

稱： 

傳送者 

（實際傳送

文書之人） 

姓名或名稱（如與傳送方相同者，免予記載）： 

聯絡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門號）： 

回傳文書之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帳號： 

（以下事項請接收者填寫後回傳） 

接收方（包括接收之當事人、其他訴訟關係人或法院）稱謂、姓名或名

稱： 

接收者 

（實際接收

文書之人） 

姓名或名稱（如與接收方相同者，免予記載）： 

接收文書名稱：               ／頁數（不含本首頁）： 

接 收 文 書 日 期 及 時 間 ：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絡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門號）： 

附件：文書傳送（回傳）之首頁格式（橫式） 

首頁 
法院案號及股別： 

傳送文書名稱：                      ／頁數（不含本首頁）： 

傳送文書日期： 

傳送方（包括傳送之當事人、訴訟關係人或法院）稱謂、姓名或名稱： 

傳送者 

（實際傳送

文書之人） 

姓名或名稱（如與傳送方相同者，免予記載）： 

聯絡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門號）： 

回傳文書之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帳號： 

（以下事項請接收者填寫後回傳） 

接收方（包括接收之當事人、訴訟關係人或法院）稱謂、姓名或名稱： 

接收者 

（實際接收

文書之人） 

姓名或名稱（如與接收方相同者，免予記載）： 

接收文書名稱：               ／頁數（不含本首頁）： 

接 收 文 書 日 期 及 時 間 ：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絡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門號）： 

配合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修正施行之本法第五十七條

增訂第六項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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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院認應載明之事項： 

一、接收方收受之文書是否與傳送方傳送之首頁記載資料相符？ 

    □是  □否，理由： 

二、其他關於本次文書傳送之事項：（例如有接收文書與首頁上方記載資

料不符之情事，應即通知傳送方於合理期限內補正【本頁用完可自行增加

次頁】） 
 

其他法院認應載明之事項： 

一、接收方收受之文書是否與傳送方傳送之首頁記載資料相符？ 

    □是  □否，理由： 

二、其他關於本次文書傳送之事項：（例如有接收文書與首頁上方記載資

料不符之情事，應即通知傳送方於合理期限內補正【本頁用完可自行增加

次頁】） 
 

 


